
股票简称：北新建材 股票代码：

000786

公告编号：

2010-023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西三旗基地搬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北新建材

"

）于

2010

年

1

月

4

日对外公告了《关于北京西三旗基地

搬迁的提示性公告》（相关内容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 公司北京西三旗基地所租赁使用的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西路

16

号地块调配给中央国家机关公务

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将根据资产搬迁和重置拟发生成本支出来分配补偿款的原则，分配予北新建

材的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北新建材已于近日收到第一期补偿款人民币

6

亿元，余款将根据搬迁交接工作进度收

付。

对于收到的补偿款，公司将在财务帐上设立专项应付款科目予以核算，用于涉及搬迁的各项支出，对本年度经营业绩

不构成影响。 该科目待搬迁工作结束后予以清算，是否有盈余尚具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该搬迁事项及时履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 2010-047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齐岳山风电新建机组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公司湖北能源集团齐岳山风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齐岳山风电

"

）齐岳山风电一期工程

16

台风电机组（装机容量合计为

13.6MW

）经过启动调试及试运验收合格，正

式并网发电。

齐岳山风电公司系公司为开发齐岳山风力资源而成立的专门从事风力发电项目的公司。齐岳山风电场是湖北省最大

的风电场，初步规划齐岳山风电场总装机容量为

150MW

，分三期进行。 一期先行开工建设

49.3MW

，装设

850kw

风力发电

机组

58

台， 工程总投资为

5.6

亿元。 建成后年平均上网电量约

8,697

万千瓦时。 齐岳山风电公司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截至目前，公司已投产可控装机容量为

544.55

万千瓦，其中水电可控装机容量为

361.83

万千瓦；火电可控装机容量

为

180

万千瓦；风电可控装机容量为

2.72

万千瓦。

目前，齐岳山风电一期工程其它机组正在建设中，预计于

2011

年

6

月底前分批投产，具体投产时间公司将另行公告。

由于齐岳山风电本次投产的装机容量较小，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影响不大。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上午

９

：

３０

在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以传真、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会议由董事长

金智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

７

名关联董事金智新、胡文强、

薛道成、刘志安、王玉宝、邢崇荣、宁志华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

４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并进行了表决。 （本议案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０－０４０

）。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生产安全费用计提标准的

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下发了《关于建设完善煤矿井下安全

避险“六大系统”的通知》（安监总煤装〔

２０１０

〕

１４６

号），要求煤矿企业建设完善“六大系统”，全面提升煤矿安

全保障能力。 经测算，公司母公司现

４０

元

／

吨的安全费用计提标准已不能满足安全投入的实际需要。

根据安全投入实际要求，公司决定将母公司安全费用计提标准由

４０

元

／

吨调整为

６７．５

元

／

吨，并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按计划产量

１２１０

万吨计算，将增提安全费用

３３２７５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均表示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调整生产安全费用计

提标准。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正案见本决议附件

１

）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

＞

部分条

款的议案》；（本议案详见本决议附件

２

）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修订稿）

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部分

条款的议案》；（本议案详见本决议附件

３

）

该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０－０４１

）。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１

：

《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次《公司章程》修改有以下部分：

一、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经过分红后本公司总股本为由

２

，

４２４

，

００

万股增至

３

，

１５１

，

２０

万股。

据此，本公司章程应当作相应修正：

１

、原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４２４００

万元。 ”应修正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３１５１２０

万元。 ”

２

、原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普通股

２４２４００

万股。 ”应修正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

总数为普通股

３１５１２０

万股。 ”

二、为使《公司章程》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表述一致、准确，将原章程第十一条比照第一百二十

七条加以修改：

原章程“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

应修改为“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总

工程师和安监局长。 ”

三、为使《公司章程》中对信息披露媒体的表述准确，分别对原章程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一条和第一百八十七条加以修改。

原章程“第一百七十五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或《上海证券报》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

需要披露信息的报刊。指定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信息披露网站。 ”修改为“第一百七

十五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的报刊作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报

刊。 指定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信息披露网站。 ”

其余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一条和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将“《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或《上海证券报》”的表述都修改为“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的报刊”

四、公司原章程“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监事会副主席主持，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

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修改为“第六十七条 第二款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

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主持。 ”

五、为明确监事会中职工代表产生的方式，公司原章程“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七名监事组成，由四名股东代表和三名职工代表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修改为“第一百四十八

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七名监事组成，由四名股东代表和三名职工代表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六、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为明确董事会中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名额，公司原章程“第九十六条？

第四款 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 ”修改为“第九十六条？ 第四款 董事会成员中可以

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的公司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名额为一名。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 ”

七、公司原章程“第一百九十九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

义时，以在

〖

公司登记机关全称

〗

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修正为：“第一百九十九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

一次核准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

附件

２

：

关于修改《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明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及分工，原《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第五条现修改为：“第五条 公司

设总经理

１

名，副总经理

５

名。 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和安监局长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具体分工如下：

总经理。 负责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全面工作。 分管综合部。

副总经理。负责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基建、培训管理工作。分管生产技术部、规划发

展部、基建部、职工教育中心、电力分公司。

副总经理。 负责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和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铁

路运输、煤炭销售工作。

副总经理。 负责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矿业管理分公司经理层全面工作。

副总经理。 负责唐山首钢京唐西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全面工作。

副总经理。 负责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总会计师。负责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营、审计管理工作。分管财务部、经营部、审计部及

物资供应分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

董事会秘书。 负责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日常工作和证券事务、法律事务工作。 分

管证券部、法律事务部、太原和瑞实业公司。

总工程师。 负责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管理工作。 分管技术中心。

安监局长。 负责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安全监察工作。 分管安全监察部、救护大队。 ”

附件

３

：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由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已经废止，原《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七十五条 本规则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范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相悖时，应按以上法律、法规及章程执行。 ”修改为“第七十五条

本规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相悖时，应按以上法律、法规及章程执行。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３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联投资概述

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山热电”）为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山煤电”）控股子公司。 因西山热电初始投入金额大，财务费用较高，且近几年来受燃料煤价格上涨影

响，电力行业整体连年亏损，西山热电与同行业其它企业一样，经营状况比较困难。 为缓解资金压力，经与

西山热电另一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煤”）协商，两股东拟按出资比例对其增

资，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其增资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西山煤电对西山热电累计出资

８３９２０

万元， 占该公司出资比例的

９１．６５％

； 另一股东山西焦煤已承诺按比例增资人民币

３６４４

万元， 累计出资

７６４４

万元，占该公司出资比例的

８．３５％

，双方出资比例维持不变。

由于山西焦煤为西山煤电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此项增资符合上市公司与

控股股东关联双方共同投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西山煤电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

７

名关联董事金智新、胡文强、

薛道成、刘志安、王玉宝、邢崇荣、宁志华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４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太原市新晋祠路一段

１

号

法定代表人：白培中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９７１７２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５０６

主营业务包括煤炭开采、加工、销售；机械修造等。

履约能力分析：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７７４．７８

亿元、净利润为

２８．７２

亿元，

２００９

年期末净资产为

３６０．４３

亿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投资标的介绍

西山热电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白家庄路

７５

号，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占注册资本比例的

９１．６５％

。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洪；

注册资本：

４７９２０

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开发。装机规模为

３×５０ＭＷ

汽轮发电机组，配

３×２４０ｔ／ｈ

循环流化床锅炉，设计燃料为洗

中煤和煤矸石。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西山热电总资产

９５９３４．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４３３８７．１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完成发电

量

７．９８

亿千瓦时，销售热力

１７４．４８

万吉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６８２．１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９２．７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西山热电总资产

９００２０．８７

万元， 净资产

３５５８０．６６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７３６．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７８０６．５２

万元。

四、增资的用途

资本金注入后，将用于归还西山热电银行贷款

２１０００

万元，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１２１９

万元；其余

２２６４４

万元将补充西山热电流动资金。

五、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西山热电担负着前山矿区供热任务，是一项民生工程，受市场和政策影响，发电企业短期内还难于摆

脱困难局面。 公司此次增资，将降低西山热电资金使用成本，有利于该公司正常生产运营。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西山热电公司相关资料，由于初始投入金额大，财务费用较高，且最近几年来燃料煤价格持续上

涨，公司与同行业其它企业一样，经营状况比较困难。 为使西山热电尽快摆脱困境，公司拟定了针对西山热

电减亏增盈措施。西山热电另一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承诺按比例增资

３６４４

万元。此次增资，

部分归还银行贷款，部分补充流动资金，可以减少财务费用，有利于该公司正常生产运营。

基于上述原因及我们的独立判断， 同意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拟按出资比例以自有资金对山西

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并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承诺书》；

３

、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报表。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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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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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一）

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５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会议，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１

）。

（

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见证律师。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

３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股东帐户卡、法人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９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

３１８

号

８３０９

室董秘办公室

４

、联系方式：

联系人：宁志华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

—

６１３７０５２

传真：

０３５１

—

６１２７４３４

５

、其他事项：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网络投票具体流程见附件

２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审议议题 表决意见

（

同意

√

、

反对

×

、

弃权

○

）

１

、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的议案

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３

、

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

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８３

； 投票简称： 西煤投票

“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２

）在“委托价格”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

案二；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三。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表决的方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议案）、委托股数（表决意见）如下

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１ ２ ３

１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００ １ ２ ３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

的议案

２．００ １ ２ ３

３

关于修改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３．００ １ ２ ３

４

、投票注意事项

１

）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票为准；

２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

票；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投资者可于次一交易日在证券部查询其使用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认证后即可进行网络投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

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网络投票结

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如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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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01

证券简称：深发展

A

公告编号：

2010－066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在深圳发展银行大厦召开。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包括独立董事

5

人），董事肖遂宁、

理查德

o

杰克逊（

Richard Jackson

）、王利平、顾敏、叶素兰、李敬和、胡跃飞、陈伟、卢迈、刘南园、段永

宽、储一昀共

12

人到现场或通过电话方式参加了会议。 董事姚波、王开国、夏冬林因事无法亲自参加

会议，分别委托董事王利平、肖遂宁、储一昀行使表决权。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邱伟，监事罗康平、肖立荣、车国宝、王岚、王毅、曹立新到现场或通过电

话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肖遂宁董事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肖遂宁先生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肖遂宁先生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以上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一致同意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与人员组成的议案》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及人员构成如下：

1

、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段永宽；委员：储一昀、卢迈、陈伟。

2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夏冬林；委员：王利平、刘南园、储一昀。

3

、提名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卢迈；委员：理查德

o

杰克逊、夏冬林、段永宽。

4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刘南园；委员：肖遂宁、顾敏、叶素兰、胡跃飞、陈伟。

5

、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理查德

o

杰克逊；委员：肖遂宁、姚波、顾敏、李敬和、王开国。

以上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一致同意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董事长签订劳动合同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相关执行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一致同意本议案。

根据我行以往做法，在董事会审议行内高管个人有关事项时，高管本人、与其担任同级别及较低

级别管理职务的高管应回避。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冯杰先生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同意聘任冯杰先生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以上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一致同意本议案。

以上聘任需按有关规定报相关监管机构进行任职资格审核。

冯杰先生简历附后。

五、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都江源先生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的议

案》

同意聘任都江源先生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

以上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一致同意本议案。

以上聘任需按有关规定报相关监管机构进行任职资格审核。

都江源先生简历附后。

六、审议通过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员工薪酬提取方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预算》

以上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与

"

深发展

-

平安人寿联名信用卡

"

项目有关的三笔关联交易：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寿险业务员信用卡推荐服务协议的关

联交易。

同意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寿险业务员信用卡推荐服务协议，

2011

年预计交易

金额

4000-7000

万。

以上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关联董事王利平、姚波、顾敏、叶素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信用卡推荐服务对价协议，具体业务规模以实际推荐办理的信用卡卡量为准。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险采购协议的关联交易。

同意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险采购协议，

2011

年预计交易金额

160-280

万。

以上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关联董事王利平、姚波、顾敏、叶素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一致同意本议案。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平安财富通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积分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

同意与中国平安财富通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积分服务协议，

2011

年预计交易金额

391.68-685.44

万。

以上议案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关联董事王利平、姚波、顾敏、叶素兰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卢迈、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一致同意本议案。

"

深发展

-

平安人寿联名信用卡

"

的积分服务由中国平安财富通咨询有限公司提供

,

双方以积分服

务协议的方式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冯杰先生、都江源先生简历

一、冯杰先生简历

冯杰，男，

1957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1984

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

业，

1998

年

EMBA

在职研究生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冯杰先生

1979

年进入银行业工作，先后在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并先后担任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行长

助理、副行长、副行长（主持工作）、行长等职务。

2004

年

4

月加入平安银行，任平安银行常务副行长，

2006

年

12

月调任深圳市商业银行常务副行长，

2007

年

7

月至

2010

年

11

月， 担任平安银行执行董

事、常务副行长，分管平安银行东区事业部的经营管理。

2010

年

12

月加入深圳发展银行。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 冯杰先生与深圳发展银行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二、都江源先生简历

都江源，男，

196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1990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数理统计专业，

1996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 都江源先生

1996

年进入平安集团工作，先

后在平安集团、平安产险、平安银行工作，历任平安产险福建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平安集团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助理、平安产险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平安产险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平安集团人

才绩效管理部副总经理、平安集团人才绩效部总经理、平安银行行长助理。

2010

年

6

月至今，担任深

圳发展银行行长特别助理。

除上述简历披露的任职关系外， 都江源先生与深圳发展银行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001

证券简称：深发展

A

公告编号：

2010－067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行

"

）副行长刘宝瑞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

董事会对刘宝瑞先生在任期间为本行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4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临时会议，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以传真形式召开， 发出表决票

9

张，收回有效表决票

9

张。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在保证全体董事充分

发表意见的前提下，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暨向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申请追加投资

1,000

万元， 以使公司与上工申贝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追加的资金仍从原特种机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支出，不变更公司其他增发募集资金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络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暨向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项目追加投资的公告》）。

此项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尚

需提请公司下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公司突发事件处理制度》（制度全文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此项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同意

9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5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暨向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项目追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原投资项目名称：年产

8200

台特种工业缝纫机技术改造项目

2

、变更后投资项目名称：与上工申贝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项目

3

、本次追加投资项目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4

、本次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上述投资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前次变更投资项目情况

2010

年

9

月

27

日，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达成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框架的议案》、《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购买资产的议案》，确定

了公司与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相关内容：

1

、公司向中捷欧洲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捷欧洲

"

）增加投资

8,632,558

欧元，由中捷欧洲作为平

台公司，购买上工欧洲所持

DA

公司

29%

股权资产；

2

、公司以现金

382.5

万美元出资与上工申贝或其控股子公司、

DA

公司合资设立

"DA

吴江公司

"

；

3

、公司向中屹机械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屹公司

"

）增资

2,200

万元，由中屹公司购买上工申贝

GC5550

机壳加工流水线。

上述投资合计约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

二、项目进展情况

1

、关于购买

DA

股权：中捷欧洲与上工欧洲已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完成了

DA29%

股权的交割手续。

2

、 关于中屹公司购买

GC5550

机壳加工流水线：

GC5550

机壳加工流水线已从上海浦东搬迁至江苏吴

江中屹公司所在地，目前设备处于调试阶段，尚未进行正常生产。

3

、关于出资设立

DA

吴江公司：尚处筹备阶段。

三、本次追加投资项目金额及原因

公司董事会在执行以上股东大会决议过程时发现，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与上工申贝进行缝纫机业

务战略合作项目实际金额支出在

14,000

万元左右，超过决议预算的金额，具体如下：

1

、关于购买

DA

股权：因欧元兑人民币汇率持续升高，公司

2010

年

10

月

21

日向工商银行玉环支行陈

屿分理处及农业银行玉环支行合计购汇

8,632,558

欧元，折合人民币

80,106,674

元。

同时，欧洲中捷已支付

DA

收购所涉费用如资料翻译、文件公证、委托律师进行尽职调查及与德国金融

监管局事务处理等合计约

20

万欧元。

则上述用于购买

DA

股权产生的股权转让款及相关费用实际为

8,832,558

欧元， 折合人民币约

8,200

万元。

2

、关于中屹公司购买

GC5550

机壳加工流水线（该设备交易价格为

2,200

万元）：

GC5550

机壳加工流

水线由机头、底板、拼装共三十多台设备组成。 从上海浦东搬迁至江苏吴江中屹公司所在地，已实际发生设

备折装、调试、搬迁及相关维护费用

397.83

万元。 经公司管理层和技术团队确认，

GC5550

机壳加工流水线

还需配置一台综合测检仪和除尘设备才能进行正常生产， 预计该检测仪及除尘设备采购价在

460

万元左

右。

因此，公司需向中屹公司增资

3,100

万元，以实现中屹购买、使用

GC5550

机壳加工流水线的目地。

3

、关于出资设立

DA

吴江公司：截止目前拟投资的现金

382.5

万美元尚未实际支出。

以目前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该笔投资折合人民币约

2,540

万元。

4

、鉴于以上事实，公司董事会申请追加投资

1,000

万元，以使公司与上工申贝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项

目得以顺利实施。

追加的资金仍从原特种机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支出，不变更公司其他增发募集资金项目。 截止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特种机项目剩余资金本息余额为

7,626.55

万元。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1

、独立董事经认真审议后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变更符合公司股东利益，没有发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同意提交公司下

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2

、监事会经认真审议后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变更符合公司股东利益，没有发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保荐机构结论性意见：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并用于追加投资，是基于项目条件变化的实际情况作出，

符合公司股东利益，没有发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同意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应在完成相应法定程序并信息

披露后，方可实施。

五、其他

本次追加投资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尚需提交公司下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则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暨与上工申贝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项目投资总额

为

1,4000

万元，具体为：

1

、向全资子公司中捷欧洲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投资

8,832,558

欧元，由其作为平台公司，受让上工欧洲

所持

DA

公司

29%

股权资产；

2

、向全资子公司中屹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增资

3,100

万元人民币，由其支付购买

GC5550

机壳加工流水

线、检测设备款及其他相关费用。

3

、出资现金

382.5

万美元，占比

51%

与上工申贝或其控股子公司（出资现金

180

万美元，占比

24%

）、

DA

公司（出资现金

187.5

万美元，占比

25%

）合资设立杜克普爱华制造（吴江）有限公司。

以上数据以实际支出为准，合计不超过本次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总额。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6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

2010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在公司本部综合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

开。 监事金启祝、陈敦昆、张春木共

3

人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启祝主持，与会监事对议案进行举手表决，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

一、《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暨向缝纫机业务战略合作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监事会及全体监事认真审核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购买资产的议案》，认为： 本

次募集资金变更，符合公司股东利益，没有发现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项议案已经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同意

3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股票简称：航天科技 股票代码：

000901

公告编号：

2010-

董

-008

号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

：

00

召开，会

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由董事

11

人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北京航天海鹰星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申请合同履约保函担保

"

提供反担保的

议案》。

公司为子公司北京航天海鹰星航机电设备公司（以下简称

"

机电公司

"

）向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申请合同履约保函担保

"

提供反担保。 在担保额度内机电公司不需再向其在银行的保证金帐户存入资金，

就可以获得银行的保函。 从而缓解了机电公司保函保证金大量占用资金的情况，提高了其流动资金的使用

效率，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期限：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因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本议案构成关联

交易。 关联董事薛亮、张彦文、高继明、卢克南、董贵滨、李建民、郑辛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

EPS

系统技术及相关

7

套设备项目的议案》。

我公司将

EPS

系统（即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的固定资产、自有技术，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11

月

30

日，

EPS

系统技术及相关

7

套设备评估前账面总资产为

295.04

万元， 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为

280.03

万元，

增值额为

-15.01

万元，增值率为

-5.09%

。 本次双方约定按

345

万元的协议价格一次性转让给杭州万向传动

轴有限公司。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航天科技 证券代码：

000901

公告编号：

2010-

临

-025

号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和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我们作为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本次公司为北京航天海鹰星航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机电公司

"

）向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申请合同履约保函担保

"

提供反担保的相关

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发表意见如下：

此次为机电公司向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申请合同履约保函担保

"

提供反担保，提高了机电公司

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机电公司的发展。

鉴于以上理由，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对此次公司为机电公司向航天科工财务公司

"

申请合同

履约保函担保

"

提供反担保。

独立董事： 赵慧侠

李志民

宁向东

怀效锋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航天科技 证券代码：

000901

公告编号：

2010-

临

-026

号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北京航天海鹰星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申请合同履约保函担保

"

提供反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为子公司北京航天海鹰星航机电设备公司（以下简称

"

机电公司

"

）向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

"

申请合同履约保函担保

"

提供反担保。 在担保额度内机电公司不需再向其在银行

的保证金帐户存入资金，就可以获得银行的保函。 从而缓解了机电公司保函保证金大量占用资金的情况，

提高了其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我公司用在财务公司的信用额度为机

电公司提供科工财务公司担保的反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保证期限：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由于财务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

、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0

年

12

月

27

日，四届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北京航天海鹰星航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

申请合同履约保函担保

"

提供反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薛亮、张彦文、高继明、

卢克南、董贵滨、李建民、郑辛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介绍：

1

、企业名称：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

3

、住所：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B

座

12

层

4

、注册地：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B

座

12

层

5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B

座

12

层

6

、法定代表人：刘跃珍；

7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

亿元 ；

8

、税务登记号码：京税证字

110104710928890

号

9

、主营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

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

投资。

10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财务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及其下属

19

家成员单位投资成立的

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11

、资产及经营状况

截至

2009

年末，总资产

2,290,818.9

万元，净资产为

152,097.36

万元；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

931.71

万元

(

其中

:

投资收益

15,464.7

万元

)

，营业利润

24,046.58

万元，利润总额

24,091.13

万元

,

净利润

18,777.4

万元。

12

、与本公司关系

本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2.4%

的股权，且与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机电公司在产品合同签订过程中，需提供合同额

10%-40%

的履约保函，致使机电公司在工行云岗支

行专门设立办理履约保函的保证金帐户，用于合同保函的办理。 仅

2010

年机电公司存入保证金帐户的资

金月平均额

500

万元，最高月份达到近

900

万元，履约保函期限最短

3

个月，最长一年，致使机电公司流动

资金不能发挥正常运营效率，严重影响了机电公司流动资金周转，造成生产投入资金困难。 为缓解公司流

动资金紧张的局面， 机电公司将向科工财务公司申请办理合同履约保函担保， 以增强机电公司的信用额

度，在担保额度内机电公司不需再向保证金帐户存入资金。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0

年

1

月至

9

月，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500

万元。其中借款

1500

万元，偿还贷款

3000

万元。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对该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董事会审议该项关

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本项关联交易议案实施了回避表决，

我们认为为机电公司向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申请合同履约保函担保

"

提供反担保，提高了机电

公司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机电公司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机电公司的发展。 该交易遵循公平、

公开、公正的原则，本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四届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的意见。

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